[bookmark: _Toc14948620][bookmark: _Toc37768268]第一部分 采购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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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且具备从事本项目经营范围和能力；
3.再生资源回收经营相关备案证明；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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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时间
	成交供应商

	1
	卫国路院区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
	2年
	1家


（二）项目内容
采购人将日常业务中产生的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塑料类输液瓶（袋）和玻璃类输液瓶（以下简称“输液瓶（袋）”）及血透A液、B液塑料罐（以下简称“塑料罐”）委托供应商处理，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回收款项。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开展工作期间需遵守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佩戴单位工作证进场服务。不得干扰采购人的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秩序，不得损害采购人任何设备设施。
2.供应商按采购人指定位置及时回收输液瓶（袋），每月至少回收2次，不得无故停运。如遇重大变故无法继续回收业务的，须提前3个月向采购人作出书面说明。
3.供应商需保证投入足够的人员及运输工具，保证运输安全，严格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如有违规或在回收、装卸、运输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责任。
4.供应商应指定专人负责回收工作，按要求及时上门收运，更换人员时，应及时通知采购人相关负责人。同时，应开展相关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5.供应商在回收输液瓶（袋）及塑料罐时，收集人员必须当场检查回收物中是否混有注射器、注射针头、一次性输液器、输液管、透析管等接触过人体体液的医疗废物，如发现混有上述物品，应拒收并提醒采购人交接人员，该物品应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理。
6.供应商需为采购人提供输液瓶（袋）、塑料罐收集包装物或容器（塑料袋或编织袋等），并保证收集容器包装的完好，严禁提供破损的包装容器。
7.收集输液瓶（袋）、塑料罐的包装物、容器应有明显标识和提示，包装物颜色和标识应与医疗废物收集容器警示标识和提示有明显区别。
8.在收集、暂存、运输、处理过程中供应商应确保回收物不丢失、不转卖，一旦发现丢失、火灾等意外情况，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妥善处理。
9.供应商对输液瓶（袋）、塑料罐集中回收后，必须进行统一合法处理，不得用于原用途，用于其他用途时不应危害人体健康。不得用作非法用途，否则因此导致采购人的损失和相关法律责任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10.供应商应当对输液瓶（袋）、塑料罐收集、转移、贮存、处理和利用等所有环节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培训员工防火、突发环境事件应变能力，并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11.供应商每次到现场收运时需联系采购人，并进行称重，回收的输液瓶（袋）重量以除水后的实际重量为准。
12.提供交接转移联单，并制定接收、处理台账，确保回收的输液瓶（袋）、塑料罐去向可追溯。交接转移联单应有医疗机构名称、处理企业名称、交接时间、输液瓶数量和重量、双方交接人签字等信息。
13.如遇应急情况，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紧急清运暂存的输液瓶（袋）及塑料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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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768271]三、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供应商需了解现场情况进行报价，报价方式为固定不变价，均涵盖人工、运输、保险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
（二）服务地点：
佛山市禅城区卫国路78号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院区。
（三）服务期：
合同生效之日起2年。
（四）付款方式：
按季度结算。每季度结束后，供应商在下一个月的10日前与采购人完成对账并签名确认后，向采购人财务科支付相关回收款项。 
（五）保证金：
成交供应商需预交人民币捌仟元整（¥8,000.00元）作为项目保证金，采购人提供收据，待合同期满并完成结算后，供应商提供收据，采购人在20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回。如成交供应商违约，采购人将不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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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医院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
	供应商全称
	采购内容
	服务期
	回收总价（元）

	
	卫国路院区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
	2年
	



明细报价清单
	序号
	回收类别
	参考数量
（公斤/2年）
	回收单价
（元/公斤）
	回收总价（元）
	备注

	1
	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塑料类输液瓶（袋）
	60000.00
	
	
	

	2
	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玻璃类输液瓶
	150000.00
	
	
	

	序号
	回收类别
	参考数量
（个/2年）
	回收单价
（元/个）
	回收总价（元）
	备注

	1
	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血透A液、B液塑料罐
	33000（个）
	
	
	

	合计（元）：
	

	合计大写：
	

	如有其他报价方案，请基于上述“参考数量”陈述方案内容，并汇总报价方案对应的回收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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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项目供应商必须对整个项目内容物进行报价，不得拆分。
2. 在报价表内未有明确列述的项目费用应视为包括在报价之内。
3. 报价表述限于中文大写或阿拉伯数字小写，均已核定准确无误。
本表内容不得擅自修改。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供应商名称（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